附件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开展国际旅行商

入粤踩线服务项目比选文件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开展国际旅行商入粤踩线服务项目是非政府采购项目，根据工作需要，拟通过公开邀请比选方式选定一家具有合法资质的旅行社执行该项目。

项目名称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开展国际旅行商入粤踩线服务项目。
项目经费

项目最高限价人民币87万元，报价应为含税全费用，涵盖但不限于：深圳—海口单程机票（含行李额标准）、城市间高铁/汽车接驳、住宿费、餐费、景区门票、外语导游费用、后勤保障费用等；超出最高限价按无效标处理。

项目内容

项目概况
根据工作安排，拟组织国际旅行商赴粤开展踩线考察，实地了解我省文化和旅游资源后前往海南海口参加于2025年12月19日—21日举办的2025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踩线团分为两条线路：A线（4天3晚，约52人）：组织比利时、法国、英国等国家旅行商，赴广州—佛山—江门—深圳（结束广东段接待）—海口考察。B线（6天5晚，约53人）：组织埃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洛哥、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旅行商，赴广州—潮州—汕头—深圳（结束广东段接待）—海口考察。
具体内容
1.工作范围：限于广东省内入粤踩线接待及深圳—海口单程机票的统一采购与值机协调；不包含对境外旅行商的邀约，不包含海口段及后续行程的组织与接待。旅行商成团、名单由采购人统一提供；供应商按名单执行接待与机票服务。

2.考察组织与保障：围绕世界文化遗产、岭南文化、科技创新场景等主题，合理设置A、B双线参访点位,包括但不限于下述广州、深圳、汕头、佛山、江门、潮州等地代表性场所。
A线：广州调研点位包括雪蕾香氛博物馆、北京路非遗街区、夜游珠江；佛山调研点位包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莨绸（香云纱）保护基地；江门调研点位包括陈皮文化博物馆、赤坎古镇、开平碉楼文化旅游区；深圳调研点位包括综合电子专业交易市场、深圳科技馆（新馆）、南头古城、欢乐港湾等。

B线：广州调研点位包括夜游珠江、怀圣寺、粤剧艺术博物馆、永庆坊；潮州调研点位包括龙湖古寨、广济桥、体验非遗技艺（珠绣或潮州木雕或手拉朱泥壶）、英歌舞体验馆、牌坊街、广济桥；汕头调研点位包括广东群宇人工智能教育基地、汕头老城、小公园；深圳调研点位包括深圳科技馆、南头古城、综合电子专业交易市场、莲花山公园等。
落实预约参观、专场讲解及动线节奏管控；同步提供证件通行协助、医疗意外保险、安全保卫、气象交通预警等综合保障。
3.A、B双线接待保障：按两条线路分别制定接待手册与执行方案，统筹抵离接驳、城市间交通、住宿安排、用餐保障、考察点位组织、票务统筹、现场服务与后勤支持等全链条工作，确保踩线活动安全、顺畅、高效实施。

4.用餐管理与特殊饮食保障。在活动前不少于5日向采购人收集并确认：个人过敏源、宗教/文化禁忌、健康膳食需求、口味偏好与不食用清单。安排随团人员对接餐厅落实特殊饮食要求。
5.大交通衔接：负责深圳—海口单程机票（含行李额标准）统一采购与值机协调；城市间采用高铁/汽车等合规交通方式组织团队联运，落实时刻衔接、站点接送、备用运力与延误应急预案。

6.住宿：安排四星级标准及以上标准酒店入住（以单间为主），统一报到、入住、叫醒、行李等服务。

7.专业讲解与接待：配备专业外语导游/讲解员全程随团，提供多语种讲解、现场答疑、媒体沟通等服务。

8.质量管控与成果交付：建立日调度+即时响应机制，实行全程台账与影像留存；活动结束后提交踩线报告、影像资料、媒体链接、对接清单等成果。

（三）服务时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5年12月22日。

（四）商务要求

1.付款方式：本次活动结束后，经服务结案或验收合格，且成交单位开具全额发票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将在2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合同总价。

因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使用的是财政资金，付款时间为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向政府相关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并非实际款项支付到成交单位账户的时间。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按上述支付时间提交付款申请，即视为已经完成付款义务，无需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具体到账时间以项目资金拨付的审批和支付手续为准。
  2.项目服务：安排专门团队负责对接采购人，做好服务的执行、结案或验收等工作。

   （五）知识产权要求
    1.本项目的知识产权属采购人所有，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无论是否被比选人所采用，都不得对外发布。
    2.采购人提供的资料文件，比选人具有保密义务。
    3.比选人为本项目运营而引用、收集其他社会上的资料、文件、软件所涉及的知识产权费用和法律纠纷由比选人自行负责。
四、采购形式

通过公开邀请比选方式，拟选择一家具有合法资质的旅行社承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开展国际旅行商入粤踩线服务项目”。请有意参与本项目的供应商，严格按要求向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提交相关材料。后续将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组建比选小组，对供应商的基本情况、所提供材料及报价进行审核，采用综合评分法择优评选，最终确定一家供应商作为项目成交人。

五、评审方法和评分标准

（一）综合评分综述

本次比选采用综合评分法，总分100分，价格分占比10%，商务分占比40%，技术分占比50%。比选小组将对提交最后报价的合格供应商从报价、商务、技术部分分别进行评分，并汇总出综合得分。综合得分最高的供应商将被推荐为第一成交候选供应商，综合得分第二高的供应商将被推荐为第二成交候选供应商，综合得分第三高的供应商将被推荐为第三成交候选供应商，其他候选供应商以此类推。如果出现相同的综合得分，则最后技术分高的供应商排序在前优先推荐；如果最后技术分仍相同，则商务部分得分高的供应商优先排序在前推荐。

（二）具体评审标准

	项目
	细则
	分值
	权重

	价格部分
	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比选文件要求且最后报价最低的供应商的价格为比选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简称为其他比选报价)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比选报价得分=（比选基准价／其他比选报价）×100。
	100分
	10%

	商务部分
	根据各响应供应商的企业信誉及企业履行合同的良好记录等方面情况，由评委进行横向评议。（分值：25）
	100分
	40%

	
	根据各响应供应商承接同类型项目的经验及客户评价，由评委进行横向评议。（分值：25）
	
	

	
	根据各响应供应商服务团队人员配置及组织架构等情况，由评委进行横向评议。（分值：40）
	
	

	
	为了保障项目本地化服务的便捷性，响应供应商公司注册地为广东省内或在广东省内设有分公司的得10分，其他得5分，需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等证明文件。（分值：10）
	
	

	技术部分
	根据响应供应商针对项目需求提供的整体实施方案等，由评委进行横向评议。（分值：70分）
	100分
	50%

	
	根据响应供应商提供的服务保障方案、人员配备、保障流程、项目预算等情况，由评委就可行性、合理性、科学性进行横向评议。（分值：20分）
	
	

	
	根据响应供应商对本项目服务内容的了解程度、本项目服务重难点要求及特点的理解，对相关技术标准的掌握情况，由评委进行横向评议。（分值：10分）
	
	


六、供应商资质要求
（一）供应商应当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并提供下列材料：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需提供以下证明材料：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三证合一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或三证合一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投标代表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投标代表是法定代表无需提供，授权书由供应商自拟）；基本情况及业务资质证明文件等。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可在下列三种证明材料中任选其一提交：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近两年任意一年审计报告，报告至少包含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开户许可证及在响应截止时间前六个月内由基本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由财政部门认可的政府采购专业担保机构出具的担保函。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需提供可供本项目使用的办公场所和设备，负责本项目的主要人员的专业情况汇总表。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需提供响应截止时间前六个月任一个月的依法缴纳税收的凭据或者提供依法免税的相应证明文件；提供响应截止时间前六个月任一个月的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凭据或者提供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应证明文件。

5.参加本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需提供参加本项目比选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书面声明由供应商自拟），以及无行贿犯罪承诺函（承诺函由供应商自拟）。

 6.供应商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中“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中“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期间。供应商需提供在比选公告发布后、报价截止前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两个网站查询相关主体信用记录证明材料（打印件或截图），在评审时将对供应商信用记录进行甄别，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其报价响应文件将被视为无效。

    7.供应商应遵守相关保密要求。
（二）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比选。
（三）供应商未按比选资格要求完整提供证明材料的，或响应文件中的资格描述与证明材料不一致的，视为资格条件不符合。 
    七、响应文件的编制

响应人根据以上要求编制响应文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1）资格相关材料；（2）报价表（单独成册，并附预算表，签字盖章齐全）；（3）项目实施方案。请响应人认真、详细地制定响应文件。响应文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另需提供1套电子标书文件（PDF版，与纸质响应文件内容一致），与纸质文件一并密封提交。响应文件须用A4幅面纸张打印，应编制封面、目录、页码，必须用线装或胶装（为永久性、无破坏不可拆分）装订成册，并在相应位置签名并加盖公章，须加盖骑缝章或逐页盖章并在封面加盖公章，在封面标明“正本”“副本”字样。副本可用正本的复印件，正本与副本内容如有不一致，则以正本为准。
八、提交响应文件时间

请响应人于2025年12月8日（北京时间）中午12：00前将响应文件（密封并加盖公章）寄送至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逾期送达的响应文件不予接收。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01号1015房
联系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020-37803788
九、其他

采购人（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非政府采购项目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但采购邀约和合同订立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规定。采购人（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根据评审结果确定成交供应商后，向成交供应商发出成交通知书，对未成交的供应商不另行解释评审结果。



